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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常设秘书处并为其运转作出安排 

 
1.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小组考虑的主要事项之一是
提出关于指定常设秘书处及对其运转作出安排的方案。拟定了一个说明常设秘书处进行
报告和开展合作指导方针的模式，它反映了工作小组通过的核心原则和建议以及世卫组
织框架公约第 24.3 条的规定1。 

2. 根据这一模式，常设委员会将对条约提供支持，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将促进实施世
卫组织框架公约的技术问题，而世卫组织秘书处将提供行政支持。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
和常设秘书处将在技术问题和条约支持方面进行合作（见下述第 9 段）。无烟草行动将
继续通过相关的助理总干事向总干事汇报。 

3. 如同工作小组所商定2，本报告提供了常设秘书处计划的活动，世界卫生大会与缔
约方会议之间，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与常设秘书处之间以及常设秘书处与世卫组织区域
办事处之间进行协调机制的信息，还有一份更详细的预算。 

常设秘书处的活动 

4. 根据公约第 24 条第 3 款，常设秘书处的职能应为： 

(a) 为缔约方会议及任何附属机构的各届会议作出安排并提供所需的服务； 

(b) 转递它收到的依照本公约提交的报告； 

                                                 
1 见文件 A/FCTC/COP/1/2，附件 2。 
2 见文件 A/FCTC/COP/1/2，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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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公约规定提供的信息的汇编和交换方面，向提出要求的各缔约方，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轨国家缔约方提供支持； 

(d)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编写其在本公约下开展活动的报告，并提交给缔约方
会议； 

(e)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确保与有关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及其他机构的必要
协调； 

(f)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为有效履行其职能，进行有关行政或契约安排；以及 

(g) 履行本公约及其任何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秘书处职能和缔约方会议可能决定
的其他职能。 

5. 为了履行这些职能，工作小组建议常设秘书处的人员配制应包括一名处长、七名专
业人员和两名一般事务类职员（见附件 11）。附件 1 列述秘书处的活动、每项职能估计
的人员配制和活动开支以及缔约方会议的费用估算。这包括一笔大约 30 万美元的额外
款额以支付如果缔约方会议设立与其同时召开会议的委员会所需的撰写和翻译额外摘
要记录的费用2。还列示了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的起始费用；因为预算是双年度的，
预计常设秘书处在 2007 年将致力于筹备计划在 2008 年召开的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 

6. 根据工作小组提出的常设秘书处的模式，该秘书处的预算需经缔约方会议制定和通
过。工作小组讨论使用一项自愿分摊捐款的计划资助常设秘书处的预算。即，根据可接
受的评定摊款比率确定捐款数额（例如世卫组织比额表）。然而，由于世卫组织框架公
约文本没有规定缔约方作出捐款的义务，所有捐款无论是摊派或非摊派均必须是自愿性
质，除非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摊款比额为基础及工作小组
批准的模式，可能的评定摊款列于附件 2A 和附件 2B 中。附件列示了缔约方会议第一
届会议闭幕时将成为 112 个具有投票权成员的国家和欧洲共同体3。附件 2A 列示不带最
高分摊比率的可能评定摊款，附件 2B 则列示带有 22%最高分摊比率的可能评定摊款额。 

7. 将拟定并经卫生大会批准由世卫组织秘书处开展的技术和行政工作的预算。关于与
烟草控制相关的技术活动，向工作小组提交了分列的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过去 5 年的开
                                                 

1 附件 1 是一份列入文件 A/FCTC/COP1/2，附件 3 中以结果为基础的预算更为详细的文本。 
2 工作小组建议，在缔约方会议正式记录方面应参照卫生大会的做法，即多种语言的全体会议逐字记录，并将委

员会会议的摘要记录翻译为几种语言。 
3 在附件 2A 和 2B 中，欧洲共同体被评定的百分比与以其作为缔约方的其它多边协议的百分比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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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情况以及拟议的无烟草行动 2006-2007 年双年度预算拨款草案摘要1。2006-2007 年规
划预算中列有世卫组织烟草控制行动的拨款。 

卫生大会与缔约方会议之间的协调 

8. 在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期间制定的模式表明，作为世卫组织框架公约核心机构的缔
约方会议将接受常设秘书处处长提交的有关所有条约支持事项的报告。此外，总干事将
向缔约方会议提供有关实施世卫组织框架公约技术事项的信息。预计总干事将会向卫生
大会报告有关实施世卫组织框架公约条约支持和实施问题方面的报告。这些报告将包括
常设秘书处和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以及缔约方会议所开展的活动。这些报告线也将促进
定期审议加强已具有的卫生大会与缔约方会议之间合作的机制。 

常设秘书处与世卫组织无烟草行动之间的协调 

9. 常设秘书处的报告和合作机制的方针模式表明了常设秘书处与世卫组织无烟草行
动之间有力且持续不断的合作。但是，考虑协调方式还需要对无烟草行动的拟议活动进
行审查。该行动的工作将继续着重于为与公共卫生有关的烟草控制、政策和通信提供必
要的技术支持。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和非缔约会员国均可获得这方面的支持。支持缔约方
的特定技术职能已被列入 2006-2007 年无烟草行动的工作计划，该计划体现了下述六项
无烟草行动的核心职能。 

10. 能力建设和培训。无烟草行动关于筹划和实施烟草控制项目的工作旨在加强国家烟
草控制能力。其活动包括为拟定国家行动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开发人力资源，成立基本
基础设施和多部门委员会，以及调整建议的活动以适应现有规划和结构。 

11. 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期缔约方，将需要技术支持以便既能
满足当前行动需要又能满足长期计划和可持续性的要求。将需要向政府提供专业技术支
持以帮助在立法、管理、财政、经济、卫生政策和计划各个领域实施公约条款。 

12. 无烟草行动全球网络。无烟草行动利用全球网络通过与世卫组织合作中心、联合国
系统其他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并通过筹资，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促进烟草控制。无
烟草行动充当世卫组织烟草制品管制研究小组的秘书处以及世卫组织烟草实验室网络。
它还为由世卫组织领导的联合国烟草管制特设机构间工作队履行秘书处职能，并与该工
作队合作制定跨部门烟草控制项目。 

                                                 
1 见文件 A/FCTC/GIW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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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既然条约的条款中包括全球、区域和国家级的跨部门合作，无烟草行动期望与常设
秘书处协力，继续扩大与国际和区域政府间组织、双边发展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合
作。 

14. 监测和监督规划。无烟草行动通过审查有关结构(机构和组织)、过程发展(法律和条
例、经济、行为、暴露情况、宣传)和流行病学数据来监督和评价国际烟草相关问题。
它在确立全球烟草监测系统，包括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全球学校工作人员调查和全球
卫生专业人员调查方面给予了合作。已建立了一个全球烟草控制信息系统并正在就烟草
业的情况进行报告、研究和分析。 

15. 将提供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以支持缔约方履行其义务，“逐步建立烟草消费和有关社
会、经济及健康指标的国家级的流行病学监测体系”(第 20 条，第 3(a)款)。此外，监督
烟草业将包括设法通过采取步骤进行干预以遵守条约条款。 

16. 研究和政策制定。无烟草行动与一个科学家和卫生专家的国际网络合作，促进对烟
草生产与消费的各个方面及其对健康、经济和环境影响的研究。它制定并传播的政策建
议涉及：被动吸烟、烟草与青少年、性别敏感的烟草问题、卫生专业人员在政策制定方
面的作用、戒烟、责任和诉讼、土著居民与烟草控制，以及烟草与结核。将提供无烟草
行动中积累的专门知识以支持缔约方在世卫组织合作中心及其他伙伴的积极参与下，根
据第 20.1 条进行研究。研究的一个重点将是汇集证据支持国家战略并起草条约议定书。 

17. 通信和媒体。无烟草行动努力通过支持地方、国家和国际民间社会组织开展的反烟
草媒体运动和讲习班来保持公众的觉悟。它通过全球和区域的活动、运动及奖励，并在
媒体的协作下主办并协调世界无烟日。此外，无烟草行动将应要求向缔约方提供支持以
便制定和实施关于条约条款的传播计划，从而在各级动员基础广泛的支持并鼓励伙伴们
参与。 

18. 框架公约临时秘书处。无烟草行动目前充当公约的临时秘书处，正在筹备缔约方会
议第一届会议以及随后的公约实施工作。它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便于它们采取必要步
骤成为缔约方并实施公约。它编写和传播背景材料并答复各国政府就条约提出的要求和
技术问题。它还举办并支持提高认识讲习班和会议。 

19. 一旦成立了常设秘书处，将必须修订这项职能，着重于与常设秘书处进行磋商，组
织并促进向缔约方和缔约方会议提供实施框架公约所需的技术支持。将增加一项技术联
络职能以确保在无烟草行动的工作与常设秘书处的工作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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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草行动还将可以应要求为缔约方会议的各届会议以及公约未来议定书的谈判向常
设秘书处提供技术支持。 

常设秘书处与世卫组织各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协调 

20. 虽然常设秘书处将主要向缔约方会议提供支持，不言而喻，它还将需要协调与世卫
组织各区域办事处之间的工作。无烟草行动将通过其协调机制向常设秘书处提供一个联
络点以便与各区域办事处进行联络和合作。 

21. 在 2006-2007 年规划预算所载明的每项世卫组织的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1下都拟定
了活动支持实施框架公约。 

 

 

 

                                                 
1 世卫组织针对烟草的六项全组织范围预期成果是：(1) 已为批准、接受、核准、正式确认或加入框架公约进

行宣传和提供支持；(2) 已提供支持在国家烟草控制政策和行动计划中反映框架公约的条款；(3) 已提供支持

以增强在卫生、经济学、立法、环境和行为方面进行监测和研究以支持烟草控制的能力；(4) 已进行宣传和提

供支持，通过强有力的媒体报道和网站综合信息提高对于烟草危害和烟草业活动的认识；(5) 已增进烟草制品

管制知识以指导政策发展；(6) 已通过宣传增加烟草控制的多部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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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常设秘书处临时预算 
2006-2007 

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3 206 000 
 

 (a) 为缔约方会议及任何
附属机构的各届会议作出
安排并提供所需的服务； 

1. 缔约方会议第一
届会议 

++++ 

2006 300 000 会后活动，特别包括
起草文件、翻译、打
印和散发相关文件，
包括委员会会议的
摘要记录1 

圆满完成缔约方会
议第一届会议续后
的工作 

筹备会议 
起草、编辑、翻译、印
制和分发文件；散发缔
约方有关会议的信息；
与各缔约方和缔约方会
议官员联络；对外交使
团作简要介绍 
 
 
 
 
 
 
 
 

                                                 
1 见文件正文第 5 段。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 2006-2007 年规划预算并对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作出拨款时，没有提出有关其正式记录的建议，也没有提出有关缔约方会议建立的委员

会可能与其平行召开会议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可能将使所需的摘要记录数量翻番。因此，这笔额外款额用作翻译几种语言的摘要记录并进行大量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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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2. 缔约方会议第二
届会议 

 2007 553 000 

1 130 000 

680 000 

187 000 

与会者的旅行费用1 

文件制备，包括记录

会议服务 

后勤 

缔约方会议第二届
会议圆满结束 

会前和会议期间的组织
工作 

组织会议设施、会议服
务、同传、对发展中国
家和转型期国家的旅行
资助；提出意见并对来
自主席和与会者的问题
作出反应；研究；起草
和编辑会议文件 

3. 筹备缔约方会议
第三届会议 

  338 000 为缔约方会议第三
届会议筹备资金 

开始筹备缔约方会
议第三届会议 

会后后续活动 

完成缔约方会议或附属
机构分配的任务（例如
编写调查或报告）以及
印制正式记录 

 
 
 
 
 

                                                 
1 根据缔约方目前的数目，第二届缔约方会议的旅行费用不是按原先预测的 100 个国家，而是按 140 个国家估算（见文件 A/FCTC/COP/1/2，第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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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 874 000 
 

 职员 567 000  

(b) 转递它收到的依照本
公约提交的报告； 

 活动 307 000  

建立报告制度，包
括在线数据库，并
向缔约方会议第二
届会议提交报告 

就报告时期和期限、报
告格式和指导材料拟定
建议供缔约方会议考虑 

收集国家报告并与缔约
方就此进行联络（例如
发布提交报告的邀请、
通知提交的期限，在晚
提 交 的 情 况 下 加 以 提
醒） 

对报告进行处理以向缔
约方会议或所属机构提
交，包括汇编或综合 

在报告的基础上发展具
体的信息工具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建立
和管理调查表答复数据
库 

发表国家报告并将它们
张贴于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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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 1 609 000 
 

 职员 1 045 000  

(c) 在公约规定提供的信
息的汇编和交换方面，向
提出要求的各缔约方，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
经济转型国家缔约方提供
支持； 

 活动 564 000  

在讲习班和国内的
帮助下，由一些缔
约方，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型
国家汇编报告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制定
准则材料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向各
国提供支持（例如提供
所需的信息和准则）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在国
家、分区域或区域级举
办讲习班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提供
国内支持 

665 000 
 

职员 432 000  

(d)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
下，编写其在本公约下开
展活动的报告，并提交给
缔约方会议； 

++ 

活动 233 000  

向缔约方会议第三
届会议提交秘书处
关于 2006-2007 年
双年度报告 

编制向缔约方会议提交
的有关常设秘书处活动
的报告，包括起草、编
辑、翻译、印制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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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698 000 
 

职员 453 000  

(e)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
下，确保与有关国际和区
域政府间组织及其他机构
的必要协调； 

++ 

活动 245 000  

在无烟草行动的合
作下与有关组织建
立工作关系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 

评估各组织的工作并确
定准备开展合作的组织 

与这类组织建立联络 

访视相关的秘书处 

必要时参加由这类组织
召开的会议 

479 000 

 

职员 311 000  

(f) 在缔约方会议的指导
下，为有效履行其职能，
进行有关行政或契约安
排；以及 

+ 

活动 168 000  

确定行政或契约安
排，并开始与有关
实体进行讨论 

根据与相关组织进行的
接触评估达成契约协议
的必要性 

与有关组织讨论确定合
作领域 

需要时准备和协商行政
和/或契约安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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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秘书处职能 

（第 24 条） 
工作强度

和 
工作量 

预算估计额 
（美元） 

预期的 
主要结果 

秘书处的活动 

479 000 
 

职员 311 000  

(g) 履行本公约及其任何
议定书所规定的其他秘书
处职能和缔约方会议可能
决定的其他职能(比较第
26 条第 5(b)款和第 2 条第
2 款)。 

+ 

活动 168 000  

确定了资助来源，
协商在进行中，并
建立了数据库 

根据要求向发展中国家
和经济转型国家就促进
其实施公约所规定义务
的可得资金情况提供咨
询 

向缔约方会议转达缔约
方提供的关于它们所缔
结与框架公约及其议定
书相关或无关的双边或
多边协议的信息 

与框架公约存放者联络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促进
框架公约的批准、接受、
核准、正式确认和加入 

向缔约方和其它方面提
供与框架公约有关事项
的信息 

与无烟草行动合作与媒
体交换有关与框架公约
相关的事项 

预算总额  8 0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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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A. 不带最高分摊比率的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的可能评定分摊款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1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2）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亚美尼亚 0.00200 0.00287  230 
澳大利亚 1.59200 2.28450  182 989 
奥地利 0.85900 1.23266  98 736 
阿塞拜疆 0.00500 0.00717  575 
孟加拉国 0.01000 0.01435  1 149 
巴巴多斯 0.01000 0.01435  1 149 
白俄罗斯 0.01800 0.02583  2 069 
比利时 1.06900 1.53400  122 874 
贝宁 0.00200 0.00287  230 
不丹 0.00100 0.00143  115 
玻利维亚 0.00900 0.01291  1 034 
博茨瓦纳 0.01200 0.01722  1 379 
巴西 1.52300 2.18549  175 058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400 0.04879  3 908 
保加利亚 0.01700 0.02439  1 954 
柬埔寨 0.00200 0.00287  230 
加拿大 2.81300 4.03663  323 334 
佛得角 0.00100 0.00143  115 
中非共和国 0.00100 0.00143  115 
智利 0.22300 0.32000  25 632 
中国 2.05300 2.94603  235 977 
库克群岛 0.00100 0.00143  115 
塞浦路斯 0.03900 0.05596  4 48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1000 0.01435  1 149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00 0.00430  345 
丹麦 0.71800 1.03032  82 529 
吉布提 0.00100 0.00143  115 
埃及 0.12000 0.17220  13 793 
赤道几内亚 0.00200 0.00287  230 
爱沙尼亚 0.01200 0.01722  1 379 
欧洲共同体 2 2.50000 3.58747  287 357 
斐济 0.00400 0.00574  460 
芬兰 0.53300 0.76485  61 264 

                                                 
1  到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之时，2005 年 11 月 8 日是申请作为公约缔约方通知的最后期限，2005 年 11

月 20 日已过了 12 天。由于第一届会议历时 12 天，利用 11 月 20 日作为计算日能够确保将所有作为缔约方会议成员

对第一届会议的任何部分均有表决权的国家列入计算中。 
2  欧洲共同体的这一评定比额是根据该共同体先前作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议的评定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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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1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2）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法国 6.03010 8.65313  693 116 
德国 8.66230  12.43031  995 668 
加纳 0.00400 0.00574  460 
危地马拉 0.03000 0.04305  3 448 
圭亚那 0.00100 0.00143  115 
洪都拉斯 0.00500 0.00717  575 
匈牙利 0.12600 0.18081  14 483 
冰岛 0.03400 0.04879  3 908 
印度 0.42100 0.60413  48 391 
伊拉克 0.01600 0.02296  1 839 
爱尔兰 0.35000 0.50225  40 230 
以色列 0.46700 0.67014  53 678 
牙买加 0.00800 0.01148  920 
日本  19.46830  27.93681  2 237 739 
约旦 0.01100 0.01578  1 264 
肯尼亚 0.00900 0.01291  1 034 
基里巴斯 0.00100 0.00143  115 
拉脱维亚 0.01500 0.02152  1 724 
莱索托 0.00100 0.00143  115 
阿拉伯利比里亚民众国 0.13200 0.18942  15 172 
立陶宛 0.02400 0.03444  2 759 
卢森堡 0.07700 0.11049  8 851 
马达加斯加 0.00300 0.00430  345 
马来西亚 0.20300 0.29130  23 333 
马尔代夫 0.00100 0.00143  115 
马里 0.00200 0.00287  230 
马尔他 0.01400 0.02009  1 609 
马绍尔群岛 0.00100 0.00143  115 
毛里塔尼亚 0.00100 0.00143  115 
毛里求斯 0.01100 0.01578  1 264 
墨西哥 1.88300 2.70209  216 437 
密克罗尼西亚 0.00100 0.00143  115 
蒙古 0.00100 0.00143  115 
缅甸 0.01000 0.01435  1 149 
纳米比亚 0.00600 0.00861  690 
瑙鲁 0.00100 0.00143  115 
荷兰 1.69000 2.42513  194 253 
新西兰 0.22100 0.31713  25 402 
尼日尔 0.00100 0.00143  115 
尼日利亚 0.04200 0.06027  4 828 
纽埃 0.00100 0.00143  115 
挪威 0.67900 0.97436  78 046 
阿曼 0.07000 0.10045  8 046 
巴基斯坦 0.05500 0.07892  6 322 
帕劳 0.00100 0.0014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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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1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2）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巴拿马 0.01900 0.02726  2 184 
秘鲁 0.09200 0.13202  10 575 
菲律宾 0.09500 0.13632  10 920 
葡萄牙 0.47000 0.67445  54 023 
卡塔尔 0.06400 0.09184  7 356 
韩国 1.79600 2.57724  206 437 
卢旺达 0.00100 0.00143  115 
圣卢西亚 0.00200 0.00287  230 
萨摩亚 0.00100 0.00143  115 
圣马力诺 0.00300 0.00430  345 
沙特阿拉伯 0.71300 1.02315  81 954 
塞内加尔 0.00500 0.00717  575 
塞舌尔 0.00200 0.00287  230 
新加坡 0.38800 0.55678  44 598 
斯洛伐克 0.05100 0.07318  5 862 
斯洛文尼亚 0.08200 0.11767  9 425 
所罗门群岛 0.00100 0.00143  115 
南非 0.29200 0.41902  33 563 
西班牙 2.52000 3.61617  289 656 
斯里兰卡 0.01700 0.02439  1 954 
苏丹 0.00800 0.01148  920 
瑞典 0.99800 1.43212  114 71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3800 0.05453  4 368 
泰国 0.20900 0.29991  24 023 
东帝汶 0.00100 0.00143  115 
多哥 0.00100 0.00143  115 
汤加 0.00100 0.00143  115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2200 0.03157  2 529 
土耳其 0.37200 0.53382  42 759 
图瓦卢 0.00100 0.00143  1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3500 0.33722  27 01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12720 8.79247  704 277 
乌拉圭 0.04800 0.06888  5 517 
瓦努阿图 0.00100 0.00143  115 
越南 0.02100 0.03013  2 414 

总额（四舍五入） 69.68690 100.00000  8 010 000 

因数 1.434989934 [99.99977]  [8 01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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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B. 带有最高分摊比率的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的可能评定分摊款1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2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3）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亚美尼亚 0.00200 0.00311  249 
澳大利亚 1.59200 2.47271  198 064 
奥地利 0.85900 1.33421  106 870 
阿塞拜疆 0.00500 0.00777  622 
孟加拉国 0.01000 0.01553  1 244 
巴巴多斯 0.01000 0.01553  1 244 
白俄罗斯 0.01800 0.02796  2 239 
比利时 1.06900 1.66038  132 997 
贝宁 0.00200 0.00311  249 
不丹 0.00100 0.00155  124 
玻利维亚 0.00900 0.01398  1 120 
博茨瓦纳 0.01200 0.01864  1 493 
巴西 1.52300 2.36554  189 480 
文莱达鲁萨兰国 0.03400 0.05281  4 230 
保加利亚 0.01700 0.02640  2 115 
柬埔寨 0.00200 0.00311  249 
加拿大 2.81300 4.36918  349 971 
佛得角 0.00100 0.00155  124 
中非共和国 0.00100 0.00155  124 
智利 0.22300 0.34637  27 744 
中国 2.05300 3.18874  255 418 
库克群岛 0.00100 0.00155  124 
塞浦路斯 0.03900 0.06058  4 85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0.01000 0.01553  1 244 
刚果民主共和国 0.00300 0.00466  373 
丹麦 0.71800 1.11520  89 328 
吉布提 0.00100 0.00155  124 
埃及 0.12000 0.18639  14 929 
赤道几内亚 0.00200 0.00311  249 
爱沙尼亚 0.01200 0.01864  1 493 
欧洲共同体 3 2.50000 3.88302  311 030 
斐济 0.00400 0.00621  498 
芬兰 0.53300 0.82786  66 312 
法国 6.03010 9.36601  750 217 

                                                 
1  这一计算中所使用的最高分摊比率为 22%，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 
2  到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幕之时，2005 年 11 月 8 日是申请作为公约缔约方通知的最后期限，2005 年 11

月 20 日已过了 12 天。由于第一届会议历时 12 天，利用 11 月 20 日作为计算日能够确保将所有作为缔约方会议成员

对第一届会议的任何部分均有表决权的国家列入计算中。 
3  欧洲共同体的这一评定比额是根据该共同体先前作为缔约方的多边环境协议的评定比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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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2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3）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德国 8.66230 13.45437  1 077 695 
加纳 0.00400 0.00621  498 
危地马拉 0.03000 0.04660  3 732 
圭亚那 0.00100 0.00155  124 
洪都拉斯 0.00500 0.00777  622 
匈牙利 0.12600 0.19570  15 676 
冰岛 0.03400 0.05281  4 230 
印度 0.42100 0.65390  52 377 
伊拉克 0.01600 0.02485  1 991 
爱尔兰 0.35000 0.54362  43 544 
以色列 0.46700 0.72535  58 100 
牙买加 0.00800 0.01243  995 
日本  19.46830  22.00000  1 762 200 
约旦 0.01100 0.01709  1 369 
肯尼亚 0.00900 0.01398  1 120 
基里巴斯 0.00100 0.00155  124 
拉脱维亚 0.01500 0.02330  1 866 
莱索托 0.00100 0.00155  124 
阿拉伯利比里亚民众国 0.13200 0.20502  16 422 
立陶宛 0.02400 0.03728  2 986 
卢森堡 0.07700 0.11960  9 580 
马达加斯加 0.00300 0.00466  373 
马来西亚 0.20300 0.31530  25 256 
马尔代夫 0.00100 0.00155  124 
马里 0.00200 0.00311  249 
马尔他 0.01400 0.02174  1 742 
马绍尔群岛 0.00100 0.00155  124 
毛里塔尼亚 0.00100 0.00155  124 
毛里求斯 0.01100 0.01709  1 369 
墨西哥 1.88300 2.92469  234 268 
密克罗尼西亚 0.00100 0.00155  124 
蒙古 0.00100 0.00155  124 
缅甸 0.01000 0.01553  1 244 
纳米比亚 0.00600 0.00932  746 
瑙鲁 0.00100 0.00155  124 
荷兰 1.69000 2.62492  210 256 
新西兰 0.22100 0.34326  27 495 
尼日尔 0.00100 0.00155  124 
尼日利亚 0.04200 0.06523  5 225 
纽埃 0.00100 0.00155  124 
挪威 0.67900 1.05463  84 476 
阿曼 0.07000 0.10872  8 709 
巴基斯坦 0.05500 0.08543  6 843 
帕劳 0.00100 0.00155  124 
巴拿马 0.01900 0.02951  2 364 
秘鲁 0.09200 0.14290  11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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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缔约方 

（截至 2005 年 11 月 20 日 
共有 113 个）2 

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 

会费比额（%） 
（欧洲共同体加 2.5%3）

世界卫生组织 
框架公约 
2005 年 

评定比额（%） 

对常设秘书处 
建议的模式 
（美元） 

菲律宾 0.09500 0.14755  11 819 
葡萄牙 0.47000 0.73001  58 474 
卡塔尔 0.06400 0.09941  7 962 
韩国 1.79600 2.78956  223 444 
卢旺达 0.00100 0.00155  124 
圣卢西亚 0.00200 0.00311  249 
萨摩亚 0.00100 0.00155  124 
圣马力诺 0.00300 0.00466  373 
沙特阿拉伯 0.71300 1.10744  88 706 
塞内加尔 0.00500 0.00777  622 
塞舌尔 0.00200 0.00311  249 
新加坡 0.38800 0.60265  48 272 
斯洛伐克 0.05100 0.07921  6 345 
斯洛文尼亚 0.08200 0.12736  10 202 
所罗门群岛 0.00100 0.00155  124 
南非 0.29200 0.45354  36 328 
西班牙 2.52000 3.91409  313 518 
斯里兰卡 0.01700 0.02640  2 115 
苏丹 0.00800 0.01243  995 
瑞典 0.99800 1.55010  124 163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0.03800 0.05902  4 728 
泰国 0.20900 0.32462  26 002 
东帝汶 0.00100 0.00155  124 
多哥 0.00100 0.00155  124 
汤加 0.00100 0.00155  124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0.02200 0.03417  2 737 
土耳其 0.37200 0.57779  46 281 
图瓦卢 0.00100 0.00155  12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23500 0.36500  29 237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6.12720 9.51682  762 298 
乌拉圭 0.04800 0.07455  5 972 
瓦努阿图 0.00100 0.00155  124 
越南 0.02100 0.03262  2 613 

总额 69.68690 100.00000  8 010 000 

因数 1.553209369 [99.99529]   

 

=      =      = 


